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

轉部及轉系審查要點 

95年 9月 20 日系務會議訂定 

               97年 5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  

98年 10月 14日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

103年 11月 13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5年 01月 0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8年 05月 2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本要點依據本校「大學部學生轉部及轉系辦法」之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凡本校各系升二年級（含）以上之學生，均可申請轉入本系二年級就讀，惟至少需符合 

以下條件之一： 

（一）在原科系之學期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或該系成績排名前 50%。 

（二）在原科系之學期成績平均達該班前 50%以上，且共同必修科目（軍訓除外）各 

科成績均達 70分以上。 

（三）在原科系之學期成績各科均需達 65分以上，且附如需附志工服務、特殊能力證 

明等相關備審資料。 

(四) 如遇外籍生及身心障礙生，視個案另行處理之。 

      （五）有特殊專長技能且經系主任同意者。 

三、於升三年級時申請轉入本系之學生，以降轉為原則。 

四、轉系申請及核准轉系後之學分抵免規定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五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定時亦同。 

 


